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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偉哲：一週內會定案嗎？ 

江部長宜樺：一週內會開會討論，看地方政府在法規及函釋方面還有什麼疑問及需要協助之處，我

們就會提供。 

黃委員偉哲：照這個進度，三個月內，性工作專區的函釋或規定都會完備嗎？ 

江部長宜樺：主要的一些疑問都可以解決。當然就像政治獻金法、選罷法等，永遠會有一些問題需

要請求函釋，我們一定也會繼續函釋。至於新法在執行面上，有哪些應該具體知道的事情，我想

在三個月內就會知道得很清楚。 

黃委員偉哲：在三個月內人民從事性交易，娼嫖都罰，對嗎？ 

江部長宜樺：除了既有合法工作者，其他的都罰。 

黃委員偉哲：另外，針對三隻小豬，內政部認為是政治獻金，你剛才有提到不是文宣品，也表示臺

灣平安福是文宣品，不是獻金。 

江部長宜樺：這要看有沒有收入的部分，我們看到有些人已經在小豬撲滿裡存銅板，在交給候選人

時，已經包含一部分的政治獻金在內，這就視同政治獻金。 

黃委員偉哲：你認為候選人應該要申報，就是小豬內有 200 元也要申報。 

江部長宜樺：這部分監察院財產申報處已經有講了，這要申報，它與空的撲滿是不一樣的，裡面裝

滿五、六百元，就等於給了五、六百元的政治獻金。在政治獻金法中有規定，一位候選人收受所

有匿名捐款的政治獻金，不能超過他所有的百分之三十。如果這部分不去計算及節制的話，就會

變成違反法律的規定。 

黃委員偉哲：請部長也要以同樣標準去審視有些選舉商品的販賣，包括 T 恤等，這樣的販賣如果

不是成立公司，就是政治獻金。 

江部長宜樺：一樣的，我們會比照辦理，只要有收支行為，都會比照同樣標準去處理。 

黃委員偉哲：好，謝謝部長。 

江部長宜樺：謝謝委員。 

主席：接下來登記發言的呂委員學樟、康委員世儒、潘委員維剛、蔣委員乃辛、楊委員麗環、羅委

員淑蕾、劉委員盛良及侯委員彩鳳皆不在場。 

請黃委員仁杼發言。 

黃委員仁杼：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請教部長，在社會秩序維護法修法之後，規定在專

區內娼嫖不罰，專區以外是娼嫖皆罰，是不是今天就開始執行？ 

主席：請內部長江部長說明。 

江部長宜樺：主席、各位委員。昨天就開始執行了。 

黃委員仁杼：目前針對性交易的部分，你要求警方要如何去罰？你的處罰標準有非常大的彈性，讓

警方能夠依照情節輕重及生活條件等去做裁量，是不是今天就開始取締及處罰呢？ 

江部長宜樺：是，昨天已經將裁罰基準函頒到各縣市警察局，從今天的報紙大家可以看到，警方所

定的標準是參考過去簡易法庭所裁罰的數額，比如過去違反的經驗有多少，如果是第一次被發現

，裁罰比較輕，只有 1,500 元至 6,000 元；如果是第二次，就是 6,000 元至 1 萬 2,000 元；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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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三次或更多的話，就是 1 萬 2,000 元至 3 萬元，法律是規定 3 萬元以下。其次，如果是身心

障礙者，或有家境非常困苦及不瞭解新法已經推動等等情節者，我們讓警方在那個範圍內分別有

一些裁量權，目前是這樣規定。 

黃委員仁杼：你會不會認為未來警方在自由裁量權的部分會有寬鬆不一、由各縣市政府自行決定的

情形？在這種狀況之下，未來是不是會有很多爭議？ 

江部長宜樺：向委員報告，所有行政罰，尤其像社會秩序維護法裡面的裁罰規定，大部分都有一個

範圍，比較少訂死（比如罰 2,000 元）、都沒有彈性的情形。所以地方在執法的過程中，比較能

夠因地制宜，可以視具體的個案，從 1,500 元到 6,000 元之間加以裁罰，譬如考量當事人是不是

很無辜、初犯、完全不知道法律已經推行要處罰 1,500 元至 6,000 元等等。我們交由地方的基層

處理，我想應該是恰當的。 

黃委員仁杼：未來我們希望大家的執行標準都是一致的。 

江部長宜樺：就是我剛剛講的標準。我想一個人曾經違反幾次，應該是有紀錄的。 

黃委員仁杼：絕不能因人而異。對於寬鬆的標準，各縣市政府不一，容易造成警方未來在裁罰方面

引起很大的爭議。 

其次，現在專區裡面娼嫖都不罰，這個專區什麼時候可以設立完成？ 

江部長宜樺：向委員報告，這個部分就要看各地方政府的審議及立法的進度。 

黃委員仁杼：今天部長把責任丟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什麼時候會成立專區，我們都不曉得。尤其

各縣市政府的情況不一樣，有些位處偏遠地區，設置專區可能比較容易，但是比如台北市如果要

設立專區，卻是何等地困難，加上大家都不希望這個專區設在我家的隔壁。請問部長，假如這個

專區設在你家隔壁，你願意嗎？你也不願意嘛！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將來台北市設置專區的困

難度就比其他縣市政府還困難。 

未來各縣市政府的情況不一樣，首都與各縣市政府也會有標準不一致的情況。把這個責任丟

給地方政府，我覺得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尤其地方政府到底是否容許民間設立專區？今天很多縣

市政府都表示不願意設立專區，但是有些民間業者很想設立專區，就像目前苗栗就有 5 萬坪類似

紅燈區的地方，白天的時候都沒有人，一到晚上就燈火通明、人來人往、車水馬龍，可見得這個

專區有其必要性。當然，這個專區要如何設置，到目前為止，部長並沒有任何標準，包括這個專

區究竟要多大的範圍、有幾戶人家才可以設一個專區。 

今天這項規定上路以後，專區外所有的娼嫖都會遭受處罰。過去大法官在解釋社維法只罰娼

、不罰嫖為違憲的時候，是為了照顧經濟弱勢者，結果現在不曉得什麼時候才能夠設立專區。在

沒有辦法設立專區的情況之下，讓很多經濟弱勢、為了性工作而工作的人受到嚴厲的處罰，本席

認為你們真的是非常、非常地不負責任。 

剛才本席問部長有關各縣市政府什麼時候可以設立專區，你還沒有回答。 

江部長宜樺：首先，將這次行政部門及立法部門通過社維法的修法形容為不負責任，我並不能夠表

示同意，因為事實上對於地方自治的事項，本來就可以由中央授權、由地方政府執行。我不認同

的是，好像有些聲音認為中央（不管是立法院或行政院）應該把 22 縣市在哪一條街或哪一條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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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專區、範圍訂在幾平方公尺，統統在社維法裡面規定，我反而覺得這才是非常無法想像的事

情。 

黃委員仁杼：部長，你要知道，各縣市政府未來執行的狀況並不一致，因為對於設立專區，你們沒

有訂定一套標準。 

江部長宜樺：地方政府對於不管是兒童遊樂區、特種工業區等等的設置，從來也不會批評中央政府

把這個責任丟給地方，認為中央政府不負責任；相反地，每個地方政府都希望他們對於都市規畫

或非都市地區的使用有自己的想法。我們完全按照憲法所規定的分權負責方式，授權地方政府得

設或不設，但是從來沒有表示地方政府一定要設，或者一定不可以設。 

黃委員仁杼：部長，你還是沒有答復我什麼時候可以設嘛！ 

江部長宜樺：我第一句話就答復了委員。 

黃委員仁杼：什麼時候可以設？ 

江部長宜樺：我說什麼時候專區可以出來，要看各地方政府研議的進度，因為我們既然已經授權下

去，就要看地方政府。 

黃委員仁杼：部長，這是欺騙社會嘛！假如地方政府不願意設立這個專區，怎麼辦呢？你也沒輒。

有沒有處罰？ 

江部長宜樺：如果立法院所通過的條文並沒有限期地方政府什麼時候要設的話，我們就要尊重地方

政府，讓他們有一段合理、充裕的時間去思考、集思廣益。 

黃委員仁杼：本來社維法的修法，就是應該等到專區設立好以後才對娼嫖予以處罰。今天在專區還

沒有設好，你們就先開始執行處罰，絕對不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 

江部長宜樺：所以委員的主張可能是，在性交易的專區還沒有設立之前，就不要去執行罰鍰。委員

的意思大概比較類似日日春協會的主張，也就是說，現階段在 11 月 6 日之後就全面先不要處罰

，等到有專區以後再說。 

黃委員仁杼：對呀！ 

江部長宜樺：委員可能有這樣的主張，但是在討論的過程裡面，也有其他委員非常地反對，像是貴

黨黃淑英委員就反對這樣的做法，因為對他來講，等於是馬上先全部開放，而且我們政府沒有採

取任何的管制作為，專區的設置又遙遙無期。 

黃委員仁杼：其實對於剛才黃淑英委員的意見，我們聽得很清楚，他是用保障經濟弱勢…… 

江部長宜樺：所以像這種意見，我要強調，不同的委員有不同的想法，就像不同的社會團體及專家

，在這件事情上幾乎都是南轅北轍的。我們要在這個困境中摸索，找出一條路，中央做中央該做

的事情，…… 

黃委員仁杼：部長，你們沒有想到當時釋憲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保障經濟弱勢，結果現在反而沒

辦法保障經濟弱勢。尤其我們很質疑的是專區設立的時間表，在完全沒有時間表的狀況之下，針

對社維法的修法，本席認為真的是修得亂七八糟、不符合社會期待。 

江部長宜樺：很多人對大法官會議到底講了什麼、意謂著什麼，有完全不同的解釋，像黃淑英委員

認為大法官根本就是主張罰嫖不罰娼，但是有相反的團體認為大法官的意思是娼嫖都不罰。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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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大法官沒有講得那麼明白，在這個時候，只有靠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去摸索一條中庸之道。 

黃委員仁杼：所以你們還是摸不出大法官的…… 

江部長宜樺：我們現在已經摸索出的，就是已經經由立法院院會通過的條文，所以這已經是我們政

府共同的決定。 

黃委員仁杼：再請教部長，對於在專區外娼嫖都罰的規定，你認為是否符合社會期待？ 

江部長宜樺：我認為現階段是符合社會期待的。 

黃委員仁杼：但是過去爭議那麼長的時間以來，你這種說法絕對無法讓人民接受的。 

江部長宜樺：這絕對是有民意調查的根據，因為對於設置專區，有 75%以上的人支持，對於如果

專區還沒有設立或專區之外的性交易行為應該娼嫖都罰，同樣地也獲得絕大多數民意的支持，所

以這並不是個人憑空想像，而是社會很多多數有時候是沈默的。 

黃委員仁杼：既然社維法的修法已經通過了，本席認為對於設專區的時間表或這個專區的內容，你

們應該趕快召集各縣市政府、包括首都，去做合理的解決。 

江部長宜樺：我們已經開始在做了，謝謝委員的提醒。 

黃委員仁杼：這個議題就到這裡為止。再請教部長，最近外勤警察發放首都加給，每個月可以多領

8,000 元，內勤警察也可以多領 3,000 元，是不是如此？ 

江部長宜樺：這個案子由台北市政府提出，經過警政署、內政部同意，已經函報行政院，至於是否

已經核定，我還要再查一下。基本上是有首都勤務加給。 

黃委員仁杼：其他縣市政府警察的勤務更加繁重。相較之下，台北市 263 萬人口就有 7,547 位員警

，新北市 391 萬人口有 7,441 位員警，而身為準直轄市的桃園縣總共有二百多萬人口，卻只有不

到 4,000 位員警，這種勤務差別多大？而且我們桃園縣的幅員非常遼闊，警察的勤務真的非常繁

重，今天你們給首都的警察首都勤務加給，其他縣市的警察則沒有加給，絕對是違反社會共同的

期待。大家都認為警察很辛苦，對於全國的警察應該有一致的標準，首都的警察有職務加給，其

他縣市的警察也一樣要有。 

再回歸桃園縣的部分，桃園縣總共才不到 4,000 名員警，什麼時候可以補足？ 

江部長宜樺：首都的警察應該給予特殊的勤務加給，這是同樣在立法院不曉得有多少委員一再反映

的事情，所以我並不認為那是一個沒有人支持的提議。 

黃委員仁杼：部長，其他縣市沒有立委嗎？ 

江部長宜樺：其他縣市也有像委員一樣十分關注警察的委員，我們很感激，但是請注意，這筆勤務

加給必須由地方政府編列經費，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台北市可能因為財源比較充裕，所以他們

願意支持這筆負擔。 

黃委員仁杼：其他縣市財源不充裕，這些員警就活該，對不對？ 

江部長宜樺：其他縣市政府並沒有主動提出要爭取勤務加給。 

黃委員仁杼：警察的待遇應該一視同仁，絕不能因為在首都服務，就享有特別待遇，其他縣市的警

察就沒有同樣的待遇。 

江部長宜樺：這不一定成立，因為確實以警察勤務來講，有繁重與相對比較輕的地方，至於要如何



 

 238

立法院公報 第 100 卷 第 77 期 委員會紀錄 

劃分，可以讓警政專家進一步去研析，但是一般來講，大家都知道在首都、台北市地區，警察的

勤務特別重。 

主席：黃委員發言時間已到。 

黃委員仁杼：最後再請教部長，我們桃園縣的警力嚴重地不足，什麼時候可以補足？ 

江部長宜樺：關於這個問題，是不是可以請警政署會後再提供資料給委員？因為主席在提醒我們時

間已經到了。謝謝。 

黃委員仁杼：我希望桃園縣警力不足的部分可以儘快地補足，好不好？ 

江部長宜樺：我們會提供資料給委員，讓委員了解情況。謝謝。 

主席：接下來登記發言的林委員炳坤、薛委員凌、鄭委員金玲、孔委員文吉及高委員金素梅均不在

場。 

張委員慶忠改提書面質詢。 

接下來登記發言的羅委員明才、朱委員鳳芝、吳委員清池、郭委員玟成及葉委員宜津均不在

場。 

請賴委員坤成發言。 

賴委員坤成：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這二、三天，東部非常不平靜，連續兩天發生落海

、山難、民眾遭虎頭蜂叮蟄的事故。部長曉得類似的事故這兩天在東部地區發生幾件嗎？ 

主席：請內政部江部長說明。 

江部長宜樺：主席、各位委員。大大小小都算的話，我不知道，但是剛才委員講的這幾件，我剛好

有從報紙上看到。 

賴委員坤成：你都看報紙才曉得？ 

江部長宜樺：向委員報告，落海事件發生之後，當然就會有媒體報導，有媒體報導，我們就會知道

，總不可能在落海之前聽到通報。 

賴委員坤成：不是呀！這些應該都要通報給你們曉得啊！ 

江部長宜樺：每天早上警政署都有把前日各地的狀況通報，消防署也有。 

賴委員坤成：那到底有幾件？ 

江部長宜樺：根據消防署的統計，11 月 5 日及 6 日總共有 3 件。 

賴委員坤成：3 件什麼？ 

江部長宜樺：就是剛才委員所講的事故。 

賴委員坤成：3 件而已嗎？ 

江部長宜樺：是不是請消防署副署長向委員說明？因為他對這些案件比較清楚。 

主席：請內政部消防署石副署長說明。 

石副署長增剛：主席、各位委員。在這幾天的時間，花蓮的部分有 1 位民眾入山採藥失聯，目前這

位民眾已經找到並送醫；花蓮縣也有 1 位民眾入山採藥失聯，但是還沒有找到。這是兩個不同的

案子。另外，在台東有 1 位蔡姓小學生戲水失蹤，目前還在尋找當中。大概有這 3 件案件。 

賴委員坤成：你們的訊息掌握得太不精準了，另外還有 1 件採藥失聯的事故。 


